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云政办函 〔２０１９〕１４３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

美丽乡村评定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州、市、县、区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云南省美丽乡村评定工作方案»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云南省美丽乡村评定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 ‹关于努力将云南建设成为中国最美丽省份的指导意见›的

通知» (云办发 〔２０１９〕２３号)精神,学习借鉴浙江 “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制定本方案.

一、评定对象

行政村或规模较大的自然村 (统称村庄).

二、评定内容和条件

(一)产业兴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产业规模化、绿

色化、专业化、组织化、市场化水平高,“一村一品”基本形成,

“双绑”机制有效建立,有稳定的村集体经济收入,产业基础设

施完善,带动农户增收明显.

(二)生态宜居.村庄山清水秀,田园清洁,水源保护达标,

河湖水质达标,宜林宜草荒山荒坡全面绿化,生态保护措施完

善.村落规划布局合理,民居建筑风貌协调、具有特色.村庄保

洁制度健全,垃圾污水有效治理,环境干净整洁有序.

(三)乡风文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乡村优秀

传统文化,遵纪守法,邻里和睦,尊老爱幼,风气和善,婚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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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简,文体活动持续有效开展.

(四)治理有效.村级党组织坚强有力,村组干部公道正派、

清正廉洁,村民会议制度健全,“四议两公开”有效执行,村规

民约规范管用,矛盾纠纷化解及时,治安秩序良好.

(五)生活富裕.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所在县

市区平均水平,医疗和养老保险应保尽保,住房安全适用,卫生

户厕基本普及,进村入户道路通畅,电力、通信等公共设施满足

生产生活需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与评定:一是所在行政村未脱贫

出列.二是未达到农村人居环境１档标准.三是近２年来有严重

违反公序良俗现象,如遗弃子女、不赡养父母、家庭暴力等.四

是近２年来有重大安全事故或事件发生,如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火灾事故、环境安全破坏事件等.五是近２年来有治安突出问

题,如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涉黑涉恶、黄赌毒盗拐骗等违法犯

罪、宗教恶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等.

三、评定程序

(一)统一标准、按分定级.美丽乡村评定采用统一标准,

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５个

方面３６项指标,总分１００分 (详见附件).按照得分高低分为

省、州市、县三级美丽村庄,９０分 (含)以上为省级美丽村庄,

８０ (含)—９０分为州市级美丽村庄,７０ (含)—８０分为县级美

丽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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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级申报、分级审核.由行政村组织所属自然村根据

评定条件和评分标准开展自评,自评分７０分 (含)以上且符合

评定条件的,由行政村在省农业农村厅网站统一申报.乡、县、

州市逐级对申报村庄进行审核后,由州市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将评分７０分 (含)以上的村庄报省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组织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对评分９０分 (含)以上的村庄进行实

地核查,对评分９０分以下的村庄进行书面审核,提出省、州市、

县级美丽村庄建议名单.

(三)统一公布、分级授牌.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对全省美丽村庄建议名单进行公示.对公示有异议

的,再次核查,存在弄虚作假的,取消参评资格;对公示无异议

的,由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建议名单报省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统一公布.省、州市、县

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对省、州市、县级美丽村

庄授牌.

四、结果运用

省财政对省级美丽村庄给予一次性奖补,用于巩固和提升完

善建设成果.各州、市、县、区对本级美丽村庄给予支持.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牵头组织实施美丽乡村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加

—４—



强协同配合,合力做好评定工作.各州、市、县、区要把美丽乡

村评定工作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内容抓紧抓实,切实加

强组织领导,强化宣传动员,确保评定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二)严肃评定纪律.申报村庄要客观真实填报申报资料,

各州、市、县、区要按照评分标准要求,严格审核把关,公开公

平公正开展评定工作.对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有关村庄

当年申报资格和评审结果,３年内不得参评,并依法依规严肃追

究有关责任人责任.

(三)强化跟踪管理.按照 “谁授牌、谁管理”的原则,每

２年对美丽村庄进行１次复查,复查不合格的,责令限期整改,

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取消美丽村庄称号.

(四)加强宣传引导.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引导,广泛宣

传美丽乡村建设和评定活动,总结推广典型经验,营造建设美丽

乡村的浓厚氛围.

附件:云南省美丽乡村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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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云南省美丽乡村评分表

指标
类型

指标
名称

分
值

指标说明 得分

产业
兴旺

（24 分）

“一村

一品”
8

获得省级以上认定 “一村一品”示范村、专业村或入选省级以上休闲农业示范点、休闲乡村、

生态文化村、乡村旅游重点村、民族特色旅游村寨等名录的，得 8 分；获得州市级认定 “一

村一品”专业村的，得 4 分；获得县级认定 “一村一品”专业村的，得 2 分。最高 8 分

生产组织 5

（1）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有效运转的，得 1 分

（2）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龙头企业或大型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的，得 2 分

（3）农业龙头企业或大型企业在本村建立基地的，得 2 分

发展质量 5
农产品或基地获得有机认证的，得 5 分；获得绿色食品认证的，得 4 分；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

证的，得 2 分。最高 5 分

集体经济 6 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3 万元/年以上的，得 6 分；低于 3 万元的，按比例得分

生态
宜居

（34 分）

村庄规划 3 有村庄规划的，得 3 分

垃圾治理 3

（1）无垃圾乱丢乱放的，得 1 分

（2）有垃圾收集处理设施的，得 1 分

（3）建立垃圾清运制度并有效执行的，得 1 分

污水治理 3
生活污水无乱排乱放，污水处理设施农户覆盖率达到 85%（含）以上的，得 3 分；覆盖率低于

85%的，按比例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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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类型

指标
名称

分
值

指标说明 得分

生态
宜居

（34 分）

粪污治理 5
畜禽集中养殖，粪污集中收集并资源化利用的，得 5 分；畜禽分散养殖，粪污集中收集并资源

化利用的，得 3 分

卫生公厕 2 村内有公厕，保洁制度健全，干净卫生的，得 2 分

民居风貌 2 村内无私搭乱建、无残垣断壁、不使用危房的，得 2 分

庭院环境 2 庭院内无畜禽养殖，庭院干净整洁有序的，得 2 分

资源保护 2

（1）对山体、森林、湿地、植被等自然资源采取相应措施进行保护，整体生态状况良好的，

得 1 分

（2）对水体采取相应措施进行保护，水源保护区水质达标的，得 1 分

荒山绿化 1 宜林宜草荒山荒坡全面绿化，绿化效果较好的，得 1 分

田园风貌 4
（1）建立田间残膜、农药包装物等农业生产废弃物收集制度，并有效回收的，得 2 分

（2）田园无违规乱建乱葬现象的，得 2 分

河道沟渠 2
（1）河道沟渠堰塘管理维护制度健全并有效落实的，得 1 分

（2）河道沟渠堰塘无垃圾，水体清澈的，得 1 分

村庄美化 1 因地制宜种植花草、果木、绿化树，保护古树名木，村庄绿化美化效果明显的，得 1 分

村庄保洁 4

（1）有村庄保洁员的，得 2 分

（2）建立村庄保洁、门前“三包”制度并有效执行的，得 1 分

（3）公共环境干净整洁有序的，得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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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类型

指标
名称

分
值

指标说明 得分

乡风
文明

（10 分)

移风易俗 3

（1）建立红白理事会并有效运行的，得 1 分

（2）在村规民约中有礼金约束标准的，得 1 分

（3）无婚丧等客事大操大办的，得 1 分

义务教育 2 义务教育阶段，无适龄儿童失学、辍学的，得 2 分

社会救助 1 孤寡老人、残疾人、精神病人、低保户等保障到位的，得 1 分

邻里和睦 2 邻里和睦、村民和谐相处，无重大矛盾纠纷的，得 2 分

文体活动 2
（1）有文化活动场所的，得 1 分

（2）经常开展文体活动的，得 1 分

治理
有效

（16 分）

村级组织 4
（1）村级党组织坚强有力，村民会议制度健全的，得 2 分

（2）村组干部公道正派、清正廉洁、认真履职，无贪污腐败、优亲厚友的，得 2 分

社会秩序 4
（1）村民遵纪守法，村内治安状况良好，无打架斗殴的，得 2 分

（2）村内无乱建宗教活动场所、滥塑宗教造像的，得 2 分

村规民约 4

（1）有规范管用村规民约的，得 2 分

（2）群众普遍知晓并自觉遵守的，得 1 分

（3）有监督执行机制的，得 1 分

三资管理 2 建立健全“三资”管理制度，涉及重大资金使用和资产、资源处置实行民主决策的，得 2 分

村务公开 2 村务公开制度健全，公开事项及时全面，接受村民监督的，得 2 分
生活
富裕

（16 分）

农民收入 2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所在县市区平均水平的，得 2 分

卫生户厕 5 无害化卫生户厕覆盖率达到 85%（含）以上的，得 5 分；低于 85%的，按比例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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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类型

指标
名称

分
值

指标说明 得分

生活
富裕

（16 分）

住房安全 1 农户住房安全达标率达到 100%的，得 1 分

村民饮水 2 村民饮水有保障，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0%（含）以上的，得 2 分

村庄道路 2 村内户外道路硬化率达到 100%的，得 2 分；低于 100%的，按比例得分

村内照明 1 村内公共空间有照明设施，能够满足照明需求的，得 1 分

供电设施 1 电力设施完整，能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的，得 1 分

公共通信 1 公共通信设施齐全，信号通畅的，得 1 分

社会保障 1
（1）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 90%（含）以上的，得 0.5 分

（2）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 90%（含）以上的，得 0.5 分



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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